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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管理申请流程
基本信息

申请人： 刘海英 岗位：

日期： 2025/01/13 14:22:27 申请人部门： 前期采购科

邮箱： liuhaiying@bjghrc.com 联系电话：

标题： 前期采购科-采购员-采购合同-ZY2124定制通止规-无锡林克斯哈量-采购合同-采购类-北京光华荣昌合同
章

合同基本信息

工作联系函： 联系函申请类型：

联系函主题： 联系函内容说明：

合同名称： 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YP-20250113-01

经办人： 刘海英 合同类型： 采购类

采购类： 样件 设变编号：

设变次数： 产品类型：

订单类型： 是否上传价格单：

是否为项目类： 是 立项号： ZY2124

项目经理Id： CustomOC\zhangjia 为工厂采购：

实际签约工厂： 工厂经办人：

工厂经办人ID： 销售总监：

销售总监ID：

客户信息

客户信息： 无锡林克斯哈量数控量具销售有限公
司 邮编：

联系人： 胡委 手机：

电话： 传真：

客户地址：

合同内容信息

合同事项：

依据价格审批，签订采购合同，支付
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50%预付款，发
货前付30%，货到票到后30天内支付剩
下20%验收款。

合同金额： 16000.0000

大写金额： 壹万陆仟圆整 付款方式： 电汇

备注：

印章信息

盖章公司： 集团管理章 章印类别： 北京光华荣昌合同章

章印份数： 1 盖章枚数： 2

备注：

价格单详情

价目表： 货币：

产品线： 零件号：

单位： 开始日期：

截至日期： 金额类型：

最小量： 单价：

暂估/正式价格：

审批记录

序号 审批人 步骤 审批意见 审批结果 审批时间

1 刘海英 发起 新建申请 2025/01/13 14:26:49

2 葛雁宇 直属上级 同意 2025/01/14 13:55:33

3 冯永江 研究院负责人 同意 2025/01/14 14:32:10

4 刘东明 运营负责人 同意 2025/01/14 14:51:36

5 刘春 华融监管董事 同意 2025/01/14 15:18:54

6 韩亚杰 印章管理人 同意 2025/01/14 15: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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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GHRCHT20250025

甲方（买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801184540U

乙方（卖方）：无锡林克斯哈量数控量具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2560284232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

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本合同货物采购事宜协商并达成一致，特此签订本合同，以供双

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货物基本情况（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规格型号 名称

单

位

数

量

未税单价

（元）

未税金额

（元）

增值税

税额

（元）

含税总

价（元）

备注

1 BPC0010083-1 外径通止规 件 3 199.41 598.23 77.77 676 ZY2124

定制通

止规，

每个零

件所用

检具装

于一个

独立包

装盒内,

2 BPC0010083-3 外径通止规 件 3 203.5398 610.62 79.38 690

3 BPC0010083-4 外径通止规 件 3 203.5398 610.62 79.38 690

4 BPC0010078-1 外径通止规 件 3 203.5398 610.62 79.38 690

5 BPC0010078-2 通规 件 3 185.8407 557.52 72.48 630

6 BPC0010078-3 深度通止规 件 3 207.9646 623.89 81.11 705

7 BPC0010078-4 通止规 件 3 79.646 238.94 31.06 270

8 BPC0010078-5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9 BPC0010078-6 深度检具 件 3 194.6903 584.07 75.93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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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零

件号标

识

10 BPC0010078-7 通止规 件 3 79.646 238.94 31.06 270

11 BPC0010084-1 外径通止规 件 3 247.7876 743.36 96.64 840

12 BPC0010084-2 通规 件 3 5.7522 17.26 2.24 19.5

13 BPC0010084-3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14 BPC0010084-4 通止规 件 3 79.646 238.94 31.06 270

15 BPC0010084-5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16 BPC0010084-6 通规 件 3 5.7522 17.26 2.24 19.5

17 BPC0010139-1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18 BPC0010139-2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19 BPC0010139-3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20 BPC0010139-4 外径 C形规 件 3 190.2655 570.8 74.2 645

21 BPC0010140-1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22 BPC0010140-2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23 BPC0010140-3 外径 C形规 件 3 190.2655 570.8 74.2 645

24 BPC0010079-1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25 BPC0010079-2 外径 C形规 件 3 190.2655 570.8 74.2 645

26 BPC0010080-1 外径通止规 件 3 194.6903 584.07 75.93 660

27 BPC0010081-1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28 BPC0010081-2 外径 C形规 件 3 190.2655 570.8 74.2 645

29 BPC0010087-1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30 BPC0010087-2 外径通止规 件 3 194.6903 584.07 75.93 660

31 BPC0010087-3 外径 C形规 件 3 159.292 477.88 62.12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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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PC0010141-1 外径通止规 件 3 194.6903 584.07 75.93 660

33 BPC0010141-2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34 BPC0010141-3 高度通止规 件 3 159.292 477.88 62.12 540

35 BPC0010325-1 外径通止规 件 3 194.6903 584.07 75.93 660

36 SHT0002201-1 通止规 件 3 61.9469 185.84 24.16 210

37 SHT0002202-1 外径 C型规 件 3 159.292 477.88 62.12 540

合计 111 14159.31 1840.69 16000

第二条：合同总价款

合同总价款 16000 元，人民币大写壹万陆仟元整，含增值税税额，增值税税率为 13 %。

备注：

1.以上合同总价款已包含全部材料费用、税金、运费、保险、装卸费、损耗、乙方机械

使用费、乙方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产生的费用等乙方完成向甲方交货前产生的全部费用。

2.上述表格中数量为暂定数量，结算数量以实际到货且为甲方签收确认的数量为准。

3.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国家税收政策或销售方增值税纳税人类别发生变化，增值税税率/

征收率调整，双方将维持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不变，并以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为计税基础，按照调

整后的税率/征收率相应调整本合同相关的价格，并按照规定就调整后的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原含税价-原含税价÷（1+原税率/征收率）×原税率/征收率×（1+附加税费率）=新含

税价-新含税价÷（1+新税率/征收率）×新税率/征收率×（1+附加税费率）。附加税费率按

照购买方适用的附加税费率。

第三条 货物的质量标准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货物应达到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且应满足甲方生产经营的实际使用需要。

第四条 货物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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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装标准：采用的包装应符合货物的特性，适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

野蛮装卸等要求，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指定现场。因包装不善造成的锈蚀、破损、丢失

等均由乙方承担责任。

2.乙方应当在包装箱及每一包装物上注明货物名称、型号、件数、附件名、生产日期和正

常使用期限，附一份详细装箱单，包装箱内应随货提供货物的相关文件，包括相应的图纸、操

作手册、维护手册、质量保证文件、合格证、服务指南、产品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和保修证书

等。

第五条 运输与交货

1. 运输方式： 汽 运 。

2. 交货时间：乙方应按甲方所需货物的数量及到货时间供货（具体供货时间以甲方通知

为准）。

3. 交货地点：乙方负责将货物运送至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交货，运费由乙方负担。运输过程中货物毁损、灭失等各种风险均由乙方承担责任，

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甲方接收之日起发生转移。

4.甲方指定的货物签收人：

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1 刘海英 样品采购 18510181922

第六条 货物的交付、验收、异议

1.乙方在向甲方交付货物时，应当提交货物的合格证书、出厂检测报告等资料。乙方未能

提供上述资料的，甲方有权拒收。乙方提供上述资料并不当然减轻或免除乙方应承担的产品质

量责任及其他责任。

2.甲方应当在货物交接时对货物种类、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外观包装等当场查验核实，

并将验收情况在发货单上记录签字，以上验收为对货物的初步验收，甲方对货物的初步验收，

不视为乙方提供的货物质量已经合格，不影响乙方对货物本身应承担的质量责任。

初步验收过程中，甲方对货物有异议的，有权当场拒收；甲方也可在收到货物后 15 日内

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经核实确属乙方责任的，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予以更换或退货。乙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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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甲方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在 7天内处理完毕，不接受甲方异议或处理意见的，应在 3 日内

提出，否则，即视为认可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第七条 双方义务

1.甲方义务

（1）甲方应当提前 3日就送货的具体时间、地点及收货人等情况与乙方进行确认（以发货

通知单为准），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2）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乙方支付货款。

（3）甲方应按本合同的约定对乙方所供货物及时进行验收。

2.乙方义务

（1）乙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保质保量按时供货，并于货到前两日通知甲方，以便安排接收

事宜。

（2）乙方应当对货物的保管及使用方法进行技术交底。

（3）乙方应当明确告知配套使用产品的保质期或有效期限。

（4）乙方在本合同中所留的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及通讯地址均为合法可以送达的地址。

如有变更，须提前书面通知甲方，否则，甲方向乙方变更前地址发送相关文件的，即视为已送

达乙方。

（5）乙方对双方合作的相关事宜具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进行广告等一切宣传

行为。

（6）乙方保证其向甲方提供的货物在知识产权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等权利）

不存在任何瑕疵，否则，乙方应退还甲方已付全部款项并按合同总金额的两倍向甲方支付违约

金，并应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此支出的赔偿金、和解金、行

政罚金、律师费、诉讼费以及处理该争议的必要差旅费等费用）。

（7）乙方向甲方提供的货物应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要求，否则，乙方应按甲方要求予以更换

或退货，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向甲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8）乙方逾期交货的，应按本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同时应尽快按

甲方的实际需求予以发货。承担违约责任后，仍不能弥补甲方所遭受的损失的，乙方应继续承

担赔偿责任。



版本号 2021C LCGV1

（9）乙方发货至错误地点的，除应负责及时运交到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乙方还应承担甲

方因此多支付的一切实际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第八条 付款方式

双方协商采用下列付款方式，甲方以电汇支付合同款给乙方。本合同不得由乙方以外的第

三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乙方不得要求甲方向乙方以外的第三方支付相关款项。

1、合同签订后，甲方预付总金额的 50%给乙方，计：8000 元，人民币捌仟圆整。

2、乙方发货前，甲方支付总金额的 30%给乙方，计：4800 元，人民币肆仟捌仟圆整。同

时，乙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

3、乙方将产品及全部附件运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并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总金额的 20%，

计：3200 元，人民币叁仟贰佰圆整。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甲方的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货款的，乙方给予甲方 5个工作日的宽限期。若甲方

宽限期满未付款的，每逾期一天，以逾期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基准存

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2）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逾期交货的，交货日期顺延，乙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3）甲方无故拒收乙方交付的货物的，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交货的，应当按合同金额的 0.5‰/日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 7

日，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在约定的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甲方自行采取补救措施的，乙方承担

全部费用；逾期交货超过 15 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并不免除乙方承担逾期交货

的违约责任，若合同被甲方单方面解除，乙方还应承担本合同金额 50%的违约金。

（2）乙方货物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甲方有权拒收或退货或更换，

乙方承担拆除、搬运、运输等全部费用，因此导致逾期交货或合同解除的，乙方除承担本合同

约定的逾期交货或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外，还应当承担甲方工程工期延长等全部损失的赔偿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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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以上第（1）、（2）款事项发生，甲方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在合同解除后 7日内将

甲方已付货款全额退还，并按照商业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若退还迟延，每

逾期一天乙方应按已收甲方货款的 0.5‰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4）若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将本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方，或任意解除合

同，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乙方除退还甲方已支付货款外，还应承担本合同金额 100%的违

约金。若违约金不能弥补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应继续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5）本合同履行期间，遇市场行情变化、生产厂商调价等致货物价格变动，甲乙双方实际

执行价格以价格变动前后低者为准。乙方如若未在价格下调后 3日内向甲方履行告知义务，应

当返还执行价格与下调价格的价差，并承担该部分价差 3倍的违约金。即使本合同内容全部或

部分履行完毕，乙方仍应承担上述违约责任。

第十条 合同的解除、中止及终止

1.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

2.合同的中止：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甲方采购计划调整，甲方有权中止合同，待计划确认

后继续履行合同。

3.合同的终止：本合同于乙方供货完毕且无任何质量问题、甲方付清货款后终止；因不可

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任何一方均可解除本合同；本合同签订后，因国家政策变化导致乙

方供应货物不能满足甲方实际使用需要的，任何一方均可解除本合同。

4.如继续履行本合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应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双方不能就此协商一致的，按本合同第十一条处理。

第十条 通知与送达

合同履行期间，就本合同的货物信息、买卖协商等有关事项的联络，按本合同约定的送达

方式发送至对方，即视为对方已经收到并了解,完成送达：

甲方：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无锡滨湖区塘南招商城 Z区 3楼。

如若发生变更，应在 5个工作日内通知对方，否则，按变更前地址发送相关文件的，即视

为已送达对方。因此导致的因未及时告知而造成的损失由变更地址方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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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住所地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其他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 2份，甲乙双方各执 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不一致，以补充协议为准。

本合同签订地：北京市昌平区。

甲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 无锡林克斯哈量数控量具销售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2025 年 0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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